
國立嘉義大學「學海系列計畫」甄選作業要點 

一、目的 

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長期發展，促進國際合作，選送本校優秀學生

赴國外進修或專業實習，特依教育部頒布之「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及

「新南向學海築夢」系列計畫，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依相關計畫當年度補助要點修正規定。

三、申請資格與程序 

(一)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由本校學生依據本校薦外交換學生審查要點規定，提送申請文 

件經所屬系所初審推薦及本校交換學生審議小組會議複審決議以獲得本校薦外交換學

生資格後提報教育部審核。 

(二)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由本校專任教師撰寫計畫書並檢附相關申請文件，於

校內申請截止日前送國際事務處辦理。申請案需經國際事務會議進行初審推薦並排列

優先順序，推薦名單核定後由國際事務處於計畫截止期限內提報教育部審核。 

(三)教育部審核結果公告後，作業分別如下： 

1. 學海飛颺：依教育部核定獎補助金額結果，由本校交換學生審議小組會議依審查優

先順序原則進行複審，決定薦送生名單及獎補助金額度並公告。 

2. 學海惜珠：每人獎助額度依當年度教育部核定結果辦理。 

3.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依教育部核定獎補助金額結果，由本校國際化事務會議 

依審查優先順序原則進行複審，決定獎補助名單及獎補助金額度並公告。公告獲核准

計畫名單，計畫主持人以不違反教育部本計畫相關規定為前提，得視情形調整其計畫

書，並執行後續作業直至計畫結案。 

 

四、本校審查優先順序原則 

(一)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 

初審：依據本校薦外交換學生審查要點評分標準辦理。其中，學海惜珠計畫申請學生

須具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身心障者生活補助

費、弱勢家庭兒童及少年緊急生活扶助或同一戶籍內具中低收入老人生活。 

複審： 

1. 學海飛颺:依當年度教育部補助總額，由本校交換學生審議小組會議複審決議獎       

         補助金額度。 

2. 學海惜珠:每人獎助額度依當年度教育部核定結果辦理。 

 

(二)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 

已具有執行成效或為延續性計畫之申請案得最優先考慮。其餘依國外企業或機構與系 



所專業課程相關性高者、國外企業或機構實習同意函取得狀態、實習時數獲本校採認

或抵免學分者、國外企業或機構提供津貼者或提供免費住宿等優惠措施等為審查順序

之原則。 

 

五、獲補助者之義務說明 

(一)獲補助學生與計畫主持人出國前須簽定行政契約書，有關赴海外研修、實習及返國

後之權利義務，依契約書內容及「教育部鼓勵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

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辦理。 

(二)受補助學生與計畫主持人返國後應於本校舉辦之經驗分享會中發表研修或實習心得。 

 

六、補助金額及相關事項 

(一)學海飛颺：每人獎助額度依當年度教育部補助規定、實際補助金額及本校複審結果

辦理。 

(二)學海惜珠：每人獎助額度依當年度教育部核定結果辦理。 

(三)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每人獎助額度依當年度教育部核定結果，由計畫主持人

依其計畫並符合補助規定分配辦理。 

(四)本校配合款比例不得少於當年度教育部之規定。 

(五)受補助人如同時獲得政府預算所提供之其他留學獎助金者，需擇其一，不得同時請

領。 

(六)申請本計畫補助之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七)核銷方式依教育部經費核撥結報相關規定辦理。 

 

七、申請日程：依本校當年度公告為準。 

 

八、本作業要點經本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